
 





照顾未成年子女的有限授权委托书 

 

请填写下列文件。本文件是一份有限授权委托书，允许监护人于父母不在香港期间为所述子女的教

育和福利作出决定。 「亲生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父母。 「受托人」是监护人。 

 

我 / 我们，                         ，为            的

成年居民，下称「亲生父母」，现居于        

          (地址)， 

谨作以下陈述： 

2. 亲生父母是下列未成年子女的父／母： 

 姓名 年龄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子女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子女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     亲生父母已作出、构成及任命，并根据本文件作出、构成及任命，__________________(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作

为我们 / 我的真实合法受托人，下称「受托人」，执行就上述未成年子女的有限权力。如此，受托

人应为上述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3.      第二(2)段所述受托人有权就第一(1)段所述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教育和一般福利作出以下行

動，包括： 

(a)        代表下方签名人同意其未成年子女，在香港注册内科或外科医生认为恰当和一般或具体监督

下，接受内科或外科诊断或治疗或住院护理，不论这样的诊断或治疗是在上述医生诊所或医院内进

行，期间上述受托人需要全时间在场。这一权力可理解为在任何必须进行的特定诊断、治疗、或医

院护理以先均为有效，并授权受托人可同意在内科或外科医生认为恰当下进行任何及所有同类诊

断、治疗、或医院护理；以及 

(b)        作出和执行任何及所有必要或必需的行动，就是亲生父母会因应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所作出的

行动。亲生父母的明确意愿是給予受托人在教育事宜上广泛的酌情权并所有教育机构应当承认及遵

循受托人对上述未成年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指令；以及 



(c)        上述受托人可执行及纪律上述未成年子女如同其亲生父母一样；以及 

(d)       就上述未成年子女必要或恰当的托管、照顾和教育有关的任何及所有法律事务，代表其亲生

父母执行及采取行动；以及 

(e)        受托人在执行任何及所有同類文件或其他文件時可使用以下形式：“___________________， 

未成年子女 {適用子女姓名}之受托人。 

4.        亲生父母特此豁免受托人在履行本委托书所规定义务期间引致的任何及所有责任和任何种类

或性质的损失，基于受托人愿意接受本委托书中规定的义务。  

5.         本委托书和受托人的权力由20___年___月____日起生效，直至20___年___月____日，除非亲

生父母提前以书面作出撤销。. 

6.         亲生父母可单方或双方面在任何时候向受托人发出书面终止委托通知作为终止或撤销本委托

书。  

7.         亲生父母进一步声明，上述受托人在本委托书规定下及在权力范围内作出的任何行动或合法

行为对亲生父母及其继承人、法律及个人代表及受让人均具有约束力。 

我 / 我们谨于20___年___月____日签名、盖章，以示信守。 

 

签名 签名

亲生父母 受托人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签名 签名

见证人 见证人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